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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太白楼西路173号鲁抗经营大楼12楼1201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90,462,55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2.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郭琴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董事郑世伟，独立董事张鹤镛、吴维库、张玉明因事请

假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0,458,551 99.9979 3,000 0.0016 1,000 0.0005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0,458,551 99.9979 3,000 0.0016 1,000 0.0005

3、议案名称：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0,458,551 99.9979 3,000 0.0016 1,000 0.0005

4、议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0,458,551 99.9979 3,000 0.0016 1,000 0.0005

5、议案名称：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0,458,551 99.9979 3,000 0.0016 1,000 0.0005

6、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0,398,551 99.9664 63,000 0.0331 1,000 0.0005

7、议案名称：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0,458,551 99.9979 3,000 0.0016 1,000 0.0005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0,458,551 99.9979 3,000 0.0016 1,000 0.0005

9、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7,461,151 99.9916 3,000 0.0063 1,000 0.002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01

郭琴

190,394,303 99.96

是

10.02

彭欣

190,394,303 99.96

是

10.03

颜骏廷

190,394,303 99.96

是

10.04

刘松强

190,394,303 99.96

是

10.05

张杰

190,394,303 99.96

是

10.06

丛克春

190,394,303 99.96

是

10.07

劳力

190,394,303 99.96

是

10.08

郑世伟

190,394,303 99.96

是

11、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1.01

周建平

190,394,303 99.96

是

11.02

段继东

190,394,303 99.96

是

11.03

王玉强

190,394,303 99.96

是

11.04

梁仕念

190,394,303 99.96

是

12、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2.01

赵敬国

190,394,303 99.96

是

12.02

刘承通

190,394,303 99.96

是

12.03

董建德

190,394,303 99.96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

东

190,374,666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 股

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

东

23,885 27.1776 63,000 71.6846 1,000 1.1378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3,885 85.6554 3,000 10.7585 1,000 3.5861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

股东

0 0.00 60,000 100.00 0 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6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9,486 12.9086 63,000 85.7306 1,000 1.3608

9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

69,486 94.5568 3,000 4.0824 1,000 1.360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关于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华鲁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经非关联股东投票表决，以同意票代表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12《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赵敬国先生、刘承通先生、董建德先生将和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崔晓辉先生、杨帅女士共同组成第八届监事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兴高、魏晓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人

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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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15

日在公司经营大楼804�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 会议由

郭琴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选举郭琴女士为公司董事长。

收到总有效票数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同意聘任彭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收到总有效票数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同意聘任颜骏廷、刘松强、张杰、赵伟分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建信先生为公

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收到总有效票数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同意聘任田立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收到总有效票数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人员中，郭琴女士、彭欣先生、颜骏廷先生、刘松强先生、张杰先生五人的简历详见

2015年4月16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参

见附件。

五、选举组成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主任委员郭琴，委员：彭欣、颜骏廷、周建平、段继东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主任委员周建平，委员：彭欣、梁仕念；

审计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主任委员梁仕念，委员：王玉强、刘松强；

提名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主任委员王玉强，委员：周建平、张杰 。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简历

赵 伟：男，1971年11月生，大学学历，成都科技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1994年7�月参

加工作。 历任本公司110�车间副主任、107�车间主任、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南区生

产计划处处长、生产运行部经理。 2011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建信：男，1969年3月生，大学学历，山东经济学院毕业，高级会计师。 1994年7月参加

工作。 历任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财务部处长。 2011年

1月至2015年3月任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部长。

田立新：男，1967年7月生，本科学历，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毕业，经济师。 1988年7月

参加工作。历任山东济宁抗生素厂宣传干事、厂报编辑，山东鲁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办公室秘书（期间1999-2002年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职进修MBA专业），董事会秘书

兼证券部经理、董秘处处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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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2015年5月15日在公司经营大楼807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通知已于

2015�年5月8日以通讯形式下发，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 会议由赵敬国先生

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的

议案》。 选举赵敬国先生为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收到总有效票数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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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

12日分别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5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全文见2015年5月1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6月1日（星期一）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有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安排见2015年5月1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5-029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5年6月1日（星期一）召开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时间：2015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2:0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31

日—2015年6月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15:

00至2015年6月1日15:00。

（三）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在计票时，同一

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有效表决

票进行统计。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

式。

（四）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6日

（五）会议出席对象

1、凡于2015年5月2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

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

（六）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2015年5月1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公

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①法人股东持法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

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②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③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号、联系地

址、联系电话、邮编，并附上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2、登记时间：2015年5月29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

3、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珠峰大道288号1区17号楼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

（一）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

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016

世荣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362016；

③ 在“买入价格” 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1.00元即代表议案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设置

“总议案”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

元

）

1.00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情况报告的议案

》

1.00

④ 输入委托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⑤ 确认委托完成

4、注意事项：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15:00至2015年6月1日15:

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身份认证：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数字证书或服务密码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的时间内进

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五、本次会议的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詹华平

联系电话：0756-5888899� � � �传真：0756-5888882

联系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珠峰大道288号1区17号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519180

特此通知。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于2015年6月1日召开的广东世荣兆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我单位（本人）对审议事项投票表决指示

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情况报告的议案

》

注：请股东在议案的表决意见选项中打“√”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

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 对于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600595

证券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51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67,688,01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9.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贺怀钦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萍女士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亲自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在光大银行申请的1.4亿元人民币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7,678,018 99.999 3,000 0.000 7,000 0.00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为中铝河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建行开展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7,668,618 99.998 11,400 0.001 8,000 0.001

3、

议案名称： 关于林州市林丰铝电铝材有限公司为林州市立信碳素有限公司在建行1,000万元人民

币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7,666,618 99.998 11,400 0.001 10,000 0.00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7,674,018 99.999 3,000 0.000 11,000 0.001

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以部分机器设备为抵押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7,674,218 99.999 2,800 0.000 11,000 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林

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

司在光大银行申请的

1.4

亿

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786,802 98.745 3,000 0.377 7,000 0.878

2

关于公司为中铝河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在建行开展

不 超过

2

亿元 人 民 币 应 收

账款保理业务担保的议案

777,402 97.565 11,400 1.431 8,000 1.004

3

关于林州市林丰铝电铝材

有限公司为林州市立信碳

素有限公司在建行

1,000

万

元人民币融资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775,402 97.314 11,400 1.431 10,000 1.255

4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

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的议案

782,802 98.243 3,000 0.377 11,000 1.381

5

关于公司以部分机器设备

为抵押在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 公司申请

3

亿 元 人 民 币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83,002 98.268 2,800 0.351 11,000 1.38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1-4项议案均需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详细审议情况如下：

1、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在光大银行申请的1.4亿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7,678,018票，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反对3,000票，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弃权7,000票，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赞成

票数达到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公司为中铝河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建行开展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7,668,618票，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1,400票，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弃权8,000票；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赞成

票数达到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林州市林丰铝电铝材有限公司为林州市立信碳素有限公司在建行1,000万元人民币融资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7,666,618票，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1,400票，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弃权10,000票；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赞

成票数达到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7,674,018票，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反对3,000票，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弃权11,000票，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赞

成票数达到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晓鸣律师 田云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301

证券简称：

＊ＳＴ

南化 公告编号：

2015-15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南建路26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8,354,56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1.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覃卫国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蔡桂生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工程师陈军先生、财务总监张海

坚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1,012,467 82.36 17,342,098 17.63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1,012,467 82.36 17,342,098 17.63 0 0

3、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1,012,467 82.36 17,342,098 17.63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1,012,467 82.36 17,342,098 17.63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1,012,467 82.36 17,342,098 17.63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1,012,467 82.36 17,342,098 17.63 0 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2,315,041 93.85 6,039,524 6.14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听取了 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经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公章、黎中利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301

证券简称：

*ST

南化 编号：临

2015-16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昨日收到公司董事、总裁覃文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覃文征先生因

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 辞职后，覃文征先生将不在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

司及公司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自收到辞职报告之日起辞职申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覃文征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000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优先股代码：

360003 360008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

1

浦发优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云峰剧院 上海市北京西路17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484,510,69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0.84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吉晓辉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2人，吉晓辉、周勤业董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

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2人，耿光新、张林德监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

出席；

3、董事会秘书穆矢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行长刘信义、副行长姜明生、冀光恒、穆矢、徐海燕、刘以研列

席会议，公司副行长、财务总监潘卫东因公务无法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普通股

9,483,292,103 99.9872 442,909 0.0047 775,682 0.0081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普通股

9,482,564,080 99.9795 1,146,432 0.0121 800,182 0.0084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普通股

9,482,733,773 99.9813 977,539 0.0103 799,382 0.0084

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普通股

9,483,310,613 99.9873 489,609 0.0052 710,472 0.0075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普通股

9,479,054,283 99.9425 367,509 0.0039 5,088,902 0.0536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普通股

9,482,877,773 99.9828 364,209 0.0038 1,268,712 0.0134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全部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刘信义

9,458,327,751 99.7239 24,742,331 0.2609 1,440,612 0.0152

邵亚良

9,433,040,462 99.4573 36,002,090 0.3796 15,468,142 0.1631

顾建忠

9,433,040,462 99.4573 36,002,090 0.3796 15,468,142 0.1631

陈晓宏

9,444,301,521 99.5761 24,741,031 0.2609 15,468,142 0.1630

董秀明

9,444,149,521 99.5745 24,845,531 0.2620 15,515,642 0.1635

陈必昌

9,444,237,521 99.5754 24,838,531 0.2619 15,434,642 0.1627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普通股

9,483,281,863 99.9870 334,109 0.0035 894,722 0.009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

东

7,864,131,994 1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

东

377,101,999 1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

东

1,242,076,620 99.9035 489,609 0.0394 710,472 0.0571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

普通股股东

10,244,244 96.4752 260,709 2.4552 113,572 1.0696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231,832,376 99.9330 228,900 0.0186 596,900 0.048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0

公司关于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1,619,178,619 99.9259 489,609 0.0302 710,472 0.0439

7.01

公司关于董事变更的

议案

:?

刘信义

1,594,195,757 98.3841 24,742,331 1.5269 1,440,612 0.0890

7.02

邵亚良

1,568,908,468 96.8236 36,002,090 2.2218 15,468,142 0.9546

7.03

顾建忠

? 1,568,908,468 96.8236 36,002,090 2.2218 15,468,142 0.9546

7.04

陈晓宏

? 1,580,169,527 97.5185 24,741,031 1.5269 15,468,142 0.9546

7.05

董秀明

1,580,017,527 97.5092 24,845,531 1.5333 15,515,642 0.9575

7.06

陈必昌

1,580,105,527 97.5146 24,838,531 1.5329 15,434,642 0.952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8《公司关于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

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丰、毛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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